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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原因规定为现象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 ,许多哲学教科书及其它书籍都把原因规定为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 ,这 几乎成了无

可置疑的定论。事实上 ,将原因这一范畴在现象的基础上加以界定 ,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随

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 ,新的科学认识范围的不断拓展 ,这种局限性显得愈来愈突出。概括

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原因规定为现象不符合事物自身的联系          :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普遍联系是客观世界最基本的辩证特征之一 ,世间的任何事物都处在

多种多样的联系之中。而联系即事物之间或构成事物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正是 这种相互作

用,使事物原有的状态或性质总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 ,导 致一定结果 (相 互作用的效应)的 出

现 ,而无数结果在普遍联系中的不断涌现 ,才有了生机盎然、气象万千的现实世界。可见 9要掌握

原因的科学内涵 ,必须立足于事物的联系,这是界定原因唯一科学的逻辑起点。

事物的联系按照其性质 Q总 可以区分为本质联系与现象联系两种。本质联系是事物内在构成

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此一事物同其它事物的内部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及其

变化 ,决定了事物之间相互作用过程的性质、发展趋向及作用效应的性质。本质联系一般深藏于

事物内部 ,比较隐蔽深刻 ,只 能靠抽象思维才能把握 c而现象联系暴露在事物的外部 ,比较生动直

观 ,所以易于感知。两种性质的联系虽然差异很大 ,但任何具体的联系都是现象联系与本质联系

的统一 ,即 现象联系表现本质联系,本质联系决定现象联系.任 何一种现象联系都仅只是事物本

质联系一个方面的显现。可见,要想从事物的联系中认清产生一定结果 (相 互作用的效应 )的 原

因,还必须注意把握事物的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两个方面 ,割 裂了这两个方面的统一 ,任何对

原因的解释都会背离客观实际。

把原因规定为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 ,无论在逻辑起点上 ,还是在方法上都违反了上述原则。

生活实践中大量的现象联系表现为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这本来是事物本质联系的外

在表现 ,是 由事物的本质联系决定的。但把原因规定为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 ,却 没有看到这一点 ,

仅限于在事物的外部、事物的现象联系中去界定原因 ,由 于没有探究现象联系形成的内在原因 ,

割裂了事物的现象联系与本质联系的辩证统一 ,致使原因的规定失去了客观基础。此外 ,这种界

定虽然涉及到了事物的现象联系 ,但其逻辑的起点并没有建立在事物两种相统一的内在联系的

基础上 ,而 只是站在现象联系中的一个方面 ,仅仅把引起结果的现象方面视为了原因。这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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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不仅本质联系没有纳入原因概念 ,就连现象联系本身也排斥在了原因之外。正因为传统的

原因概念的这种狭隘性 ,所 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实践客体范围的不断扩大 ,面对新型的

因果联系 ,它 已很难适应。

世界上无无果之因 ,也无无因之果 ,一切事物都处在因果联系之中 ,任 何事物的存在变化都

有其原因 ,任何原因都必定要导致结果的出现。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因果联系的决定论原则。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 ,由 于总是存在着必然性事件和随机性事件 ,也就存在着确定性因果关

系和统计性因果关系两种因果关系。它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决定论原则。显

然 ,唯物辩证法关于因果联系的决定论 ,绝不只是指因果之间单线链条式的联系 ,绝不仅限于同

佯的条件下 ,同样的原因一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种确定性的因果关系。但是把原因规定为引起某

种现象的现象 ,却产生了这方面的片面性。这种规定由于是以现象之间的线性联系为前提的 ,是

建立在对确定性因果关系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的 ,它并没有同时也对统计性因果关系中原因的特

殊性加以概括综含 ,这就不能不使这一规定缺乏完各性 ,不能不使这一规定与非确定性的因果关

系产生矛盾。现代量子力学的发展 ,以 新的事实证明了这点。

在量子领域 ,人 们发现实验中对单个粒子状况进行的各种观测会出现无规涨落。这是由于微

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在同一时刻 ,用 同一仪器不能同时精确测定它们的共轭量—— 坐标和动

量 ,要精确测定其中一个必须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再加上仪器的观测干扰 ,使微观客体的行为

状态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几率性 c要有效地消除观察结果涨落造成的误差 ,只有通过大量

的、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实验 ,尽 可能多地测量出量子行为过程多方面性质的现象表现 ,然后对这

些随机现象按照一定的统计规律进行处理才行。可见 ,量子领域中的统计性因果关系是由大量相

对独立的随机事件表现出来某种结果的因果关系 .这 种因果联系具有不确定性、或然性 ,一 定的

原因并不是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 ,人 们根据已知原因 (7寸象的初始条件 )以 及有关规律 ,只 能推导

出未来结果出现的几率。针对这种情况 ,再把原因看作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 ,必然会产生三个方

面的矛盾。其一 ,微观粒子的状况之所以测不准 ,根本的原因在于微观粒子的本质规定性—— 波

粒二象性。如果硬要把这一根本原因视为某种现象 ,必定会用现象取代本质 ,用 外在表现取代内

在规定。这样作 ,势必与本质决定现象 ,现象表现本质的辩证观点产生逻辑矛盾。其二 ,传统的原

因概念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9是因果之间联系的必然性 。统计性因果关系展示的事实 ,是 因果之

间联系的或然性 。必然性因果联系和或然性因果联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说它们是统一的 ,是因

为它们都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因果关系的决定论原则。说它们是对立的 ,是 由于两种因果关系体

现唯物辩证法的决定论原则的方式不同。必然性的因果联系因果之间是以直接的、线性的联系方

式体现的 ,或然性的因果联系因果之间是通过大量结果表现的偶然性来体现的。如果在量子领域

坚持传统的原因概念 ,实际上就否认了两种因果联系的差别 ,等于迫使或然性的因果联系纳入必

然性的因果联系范围之中 ,否定了二者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决定论这一事实。其三 ,在量子领域 ,

对微观粒子的单次测量是根本无法找到引起每次涨落的准确的具体的原因的。面对这一实际 ,如

果用传统的原因概念来理解 ,就是说在微观粒子的单次测量中 ,对引起涨落现象的现象根本无法

芡到。而事实上 ,凡是现象都暴露在事物的外部 ,易 于感知 ,不会找不到。这样 ,规定为原因的现

彖就与现象的规定性矛盾起来。正因为这些方面的原因 ,所以就连
“
绝不愿被迫放弃严格的因果

哇
”
的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承认 ,传统的

“
因果原理的基本公式多少还是模糊不清的 ,应用因果

丁理的粗糙办法十分肤浅 ,⋯ 1· °量子物理学向我们显示了非常复杂的过程 ,为 了适应这些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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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和改造我们的因果概念。吨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 ,世 间任何物体都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每个系统都有其内在结构 ,

即内在要素相互联系的稳定方式。系统的结构是保障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运动的有序性的内在

根据。一个系统的结构一经确立 ,这个系统就有了特定的功能和属性。如系统与环境 (包括其它

系统)之间、系统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信息 ,通过自反馈使系统不断吸收后 ,对 自身

的内在关系及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进行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功能 ,系统通过一定的功能表现出

的
“
内协调

”
、
“
外适应

”
的属性等。特别是生命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等复杂系统 ,其结构的复杂性 ,

不仅决定了这种系统高水平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功能 ,而且还付予了这种自我组织、自我调节

行为很强的目的性。当我们针对某一特定的系统分析其功能和属性产生的原因时 ,若把原因视为

现象 ,就会寸步难行。这是因为 :其一 ,特定系统的本质就是该系统的结构。一个确定的系统的结

构总要表现出许多现象、功能和属性。也即是说 ,系统的结构是原因 ,系统的现象、功能和属性是

结果。人们通过一个系统的现象、功能阳属性 ,认识这个系统的纬陶,这是以果究因。但如果我们

把原因仅仅看成现象 ,以 果究因的认识就 ;1会在系统的现象、功能
"嘱

性的范围内兜圈子 ,不可

能深入到系统的结构中去 ,找 到真正的原因。其二 ,系统的内外相互作用是具有不可机械叠加的

非线性关系 ,是多种作用相互沟通和转化造成的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结构。正是这种复杂的

结构 ,构成了一个系统自我调节、自我适应、自我发展的原囚。把原因视为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 ,

只适用于解释物体与物体之间发生的线性作用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中物体是被视为无内在结构、

浑然一体的东西的。这种情况在系统论看来 ,是把事物的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部分与整体的相

互作用、内部与外部的相互作用抽掉后的一种简单化、理想化的状态。可见 ,想用理想化、简单化

状态下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单线链式的关系,来准确描述系统错综复杂的立体式的网络状的非线

性的作用关系,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碧,之 .原囚范畴作为人类认识之网上的一种网上纽结 ,应 符合事物联系的规律性 ,应随着人

类实践和认识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

二、把原因看作现象不符合认识发展的客观过程

人类认识发展史上 ,原因和结果确属较早出现的一对范畴。因为人类在 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活

动中 ,经常遇到的总是某些 自然现象有规律的依次更替 ,某些现象反复地出现总是伴随着某类现

象相应反复地产生。久之 ,人 们便产生了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是原因的观念。依照这种观念 ,人

们一经找到了作为原因的现象 ,就 取得了一定的感性经验 ,它对于指导过程比较简单、目的要求

不太复杂的实践 ,基本能满足要求。但是人类的实践在不断向纵深发展 ,原因这一观念也必须随

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充实。当实践发展到过程比较复杂、目的要求比较高级的程度时 ,仅

从现象形态上寻求原因 ,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时对事物现象的经验性认识已不能指导人

们去实现预期的结果 ,或人为地防 止某种结果的产生。尽管这时人们对原因的认识仍必须以现

象作为向导 ,但是由于实践的要求和认识 自身的能动性 ,在人们已经了解了现象之间引起和被引

起的关系后 ,认识并不会就此止步 ,总要借助于抽象思维 ,进一步揭示事物的本质联系 ,探究各种

现象联系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认识到这一步 ,客观上就突破了现象的界限 ,导致了对原因认识

质的飞跃 c可 见,对 于原因 ,人 们并没有局限于探讨它的现象形态 ,而是只把现象形态当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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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于
“
原因”这个相当广泛的概念之中的低级层次。人们对于

“
原因

”
的认识并没有固定在感性

认识阶段 ,而总是根据实践的要求 ,不断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人

们对原因的认识范围的不断扩大和认识层次的不断深化。        ,
事实上 ,人类的认识发展到今天 ,如果仍抱住传统的原因概念不放 ,认识上必定会产生愈来

愈多的混乱。

1、 现象是指事物的外部联系或外部特征。把原因规定为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 ,人↑丁若运用现

象是
‘
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层意思来理解 ,原因就成了引起某种现象的

‘
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

外部联系既包括了此一事物对它事物的作用和影响 ,也包括了它事物对此一事物的作用釉影响。

而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 ,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事物变化的外因。这样一来 ,原因与

外因就完全相同了。这种相同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 ,任何事物变化的原

因,都 是内因和外因的统一 ,“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 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 因通过内因而起作

用岣。可见 ,把原因规定为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 ,在 认识上很容易使原因与外因混同,产生片面

性的错误。

2、 运用传统的原因概念解释因果联系的多样性时 ,有
“
同因异果

”
之说 ,即 同一现象可以产生

不同基至相反的现象。表面上看 ,这种主张与量子统计理论所表述的因果之间的或然性联系有相

似之处 ,但实际上则不然。
“
同因异果

”
论主张的是原因确定后 ,条件不同,结果也不同。这等于一

方面把条件排斥在了原因之外 ,另 方面又让条件主宰着结果的变化 .付予了条件与原因同样的地

位。这是传统的原因概念的狭隘性在认识上造成的又一混乱。

3、 现象与本质的区别之一 ,是现象比本质生动、丰富 ,易 于变化。这是两者在普遍性上的比

较。但当我们对一种确定的现象联系单独进行考察时 ,等于暂时撇开了现象的普遍特征 ,专 门对

现象的个性及由此确定的特殊现象关系进行相对静止的认识 ,这本来是进一步认识事物本质联

系的必要步骤。但传统的原因概念却在这一步骤上停顿了下来。看不到任何一种现象及它与其

它现象之间的联系都是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 ,不清楚事物内在矛盾运动都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把原因规定为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 ,虽然也指出了作为原因的现象具有产生某种现象的

功能 ,但它强调的毕竟是具有这种功能的现象 ,而不是现象展现这一功能的过程本身。这在实际

上就造成了用相对静止的个别现象取代事物矛盾运动的过程(用 事物的外部表现取代事物的内

在联系的混乱。

4、 在现象范围内找原因 ,容易混淆真象与假象的界限。事物的现象总是真象与假象交织在一

起。当真象引起某种新的现象出现时 ,由 于在现象范围内无法判别真象假象 ,如果认识不超越现

象的范围去发现真象与假象各自同事物本质的特殊联系 ,人们是很容易把假象误认为原因的。

5、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确定性因果关系和统计性因果关系。单就确定性因果关系

而言 ,因 果之间应是一种必定如此的联系。但事实上很多结果的引发 ,又 直接与导因有关。导因

与结果的联系伺原因与结果的联系不同,它不是一种必然性的联系 ,而是一种或然性的联系。这

种或然性与统计性因果关系所涉及到的或然性也不同,它是在原因与结果已经建立了确定不移

的关系的基础上 ,导 因与结果偶然发生的联系。这种偶然联系不决定结果的性质 ,只对结果的产

生起催化作用 ,而且表现 了很强的突发性。因此 ,区分导因与原因同结果联系的或然性与必然

性 ,只 能建立在对事物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认识的基础上 ,如果仅仅从现象上去区分 ,则往往

由于导因貌似原因 ,总是激发结果的迅速出现 ,很容易使人们误把导因当原因,出 现黑格尔所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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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那种
“
让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发生

”
的笑话。③

三、把原因规定为现象不利于对实践的指导

人们为了在改造世界中达到预期的结果 ,就必须事先对引起该结果的原因进行探讨 ,形成一

定的理论认识后 q才 能对客观世界进行感性具体的改造。显然 ,唯物辩证法的原因范畴也同唯物

辩证法的其它范畴一样 ,起着方法论的作用 ,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工具。既然这样 ,唯物辩证法关于

原因范畴的规定就必须科学 ,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从以往的实践看 ,人 们总是从不同的层次去寻

求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原因。譬如 ,人们往往需要根据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外在矛盾 ,确 认产生

结果的内因和外因 ;在诸多原因中,根据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找到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 ;按照

原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联系的中介 ,确定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囚;对于实践成败的总结 ,少不了分

析主观的原因和客观的原因;至于事物质态的变化 ,通过对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的认识 ,把握

本质原因和非本质原因,也是经常的事。显然 ,原 因这一哲学范畴 ,应建立在对上述各种具体原因

抽象概括的基础上 ,应充分体现贯串于这些原因中的一般共同的属性。可是把原因规定为现象却

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由 于它难于在诸如内在原因、本质原因、主观原因等中找到共同性 ,抓着的仅

只是事物外部联系的一个片面 ,势 必以偏概全 ,降低这一范畴在方法论上的价值。由于这一范畴

只要求人们从现象上去寻找原因.这就难以使人们科学地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 ,当 然也就难以用

它确立正确的理论 ,把实践引向深入。

实践本身是一个有目的的能动过程。实践客体根据主体的需要被改造和被创造 ,一开始是作

为实践的结果事先建立在主体的观念中的。这种观念地建立的结果 ,就是实践的目的。它决定着

实践活动的方式、方法和性质 ,是任何实践活动的内部规定和内控因素。显然 ,实践的目的既非主

观随意的产物 ,亦非实现这一目的实践过程的产物 ,而是人们根据过去实践中积累的对因果制约

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认识 Q依据一定的需要和可能所作的预见。这种预见要科学 ,一个重要的前提

是对因果关系的认识要正确 ,即 要视
“

因果关系的运动
’
实际上=在不同的广度上或深度上被抓

住、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及历史运动。
”:传统的原因概念却不同 ,它把因果关系规定为

了现象之间的联系,这 种规定由于没有建立在深入地理解因果规律 ,充分地把握物质运动的内在

联系的基础上 ,是十分肤浅的 .{叉 {叉囿于感性经验的范畴 ,以 导致某些现象的出现为满是 ,这样确

定的实践目标不可能高瞻远瞩 ,不 可能使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 ,因而往往是不能有效

地指导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的。

实践中为了减少盲目性 ,人 们也常常在实践进行到一定阶段时 ,面对实践已铸成的事实 ,通

过与实践目的的比较 ,追 溯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经验告诉我们 ,人 们成功的原因往往在于无论是

确立实践的目的、计划 ,还 是开展实践活动本身 ,都能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坚持了唯物论与辩

证法的有机统一。失败的原因,则 往往是由于主体在思维方法上犯了片面性、表面性、主观性和僵

化性的错误 ,使 主观和客观相分离 ,认识和实践违背了客观规律导致的。1958年我国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搞
“
大跃进

”
,想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把经济搞上去 ,结果事与愿违 ,导致了三年经济上的

困难。这是我们的认识和实践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今天 ,我国整体实力大大增强 ,物质

产品空前丰富 ,人 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是因为我们党遵循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选择了以市

场为取向的改革道路取得的结果。无数的经验教训说明,无论是分析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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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都必须落实到主体的认识和行动同客观规律的关系上。如果只在现象联系中找原因 ,对于成

功的经验 ,我们只能学到皮毛而学不到实质性内容。对于失败 ,由 于不清楚其根本原因 ,也就谈不

上什么有价值的教训可以吸取了 ,行动上再次招致失败 ,就成了必然的事。不难看出 ,运用传统的

原因概念参予对实践的指导 ,对实践的发展是有危害的。

原因规定为现象既然有上述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那它究竟该怎样界定才科学 ?我以为原因应

定义为引起某种效果的事物。这样定义原因的意义在于 :其一 ,强调了黑格尔提出的
“
原因只有在

它发生了一个结果时 ,才是原因啕
的原则。从因果关系中去界定原因 ,保 留了传统的原因概念界

定中的合理成份 ,充分体现了原因界定的特殊性。其二 ,在因果关系上表明了原因是设立者 ,是主

动起作用的方面 ,结果是被设立者 ,是被动的被作用的方面。其三 ,最主要的还在于明确指出了原

因是事物而不是事物的现象。由于事物总有其内在矛盾 ,总处在与其它事物的作用过程中 ,这一

定义实际上就等于认定了原因既是一个动态过程 ,又 是现象联系与本质联系的统一体 ,从而克服

了传统的原因概念上述的各种局限性 ,对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共性、一般性作了高度概括 ,使原因

范畴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

。    (本 文作者糸政教糸进修学者。作者感谢孙海根教授的热情指导 )

注释 :

①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 301-302页 。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 276-277页。

③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 221页 。

①列宁《列宁全集》,第 38卷 ,第 170页 。

⑤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 217页 。

·书 讯

吴定初《教育科学研究概论》出版并通过成果鉴定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吴定初所撰《教育科学研究概论》最近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专著系四川

省教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 ,现 已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委员、博士导师王逢贤、张敷荣、瞿葆奎等教授

的评审鉴定。专家们在评审意见中指出 :《 教育科学研究概论》突破了目前学术界专注于
“
研究方法

”
的局限 ,熔教

育科研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于一炉 ,对课题所涉及的各方面资料均作了系统的整理 ,纵横结合、熔炼古今 ,揭 示

了教育科研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功能、原则、方法和基本结构等 ,初步形成了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体

系。这一“
创造性的成果 ,在 国内当居领先地位

”
;“ X寸发展教育科学方法论来说具有创新性学术价值 ,对于在广大

教育工作者中间普及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来说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

;“ 在国内同类论著中是一本体系完整、视野

开阔、理论与实际结合较好的优秀著作
”
。  (柯  平 )


